地下儲槽系統土壤氣體監測井中油氣檢測方法(NIEA M203.11C)草案總說明

配合本署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為順行法規所需，針對原公告方法「地下儲槽系統土壤氣體監測井中油氣檢測方法(NIEA M203.10C)」，增訂檢測警戒值(五百ppmv)及配合土壤氣體監測井中油氣檢測現況，以更嚴謹之品保品管規定進行方法修訂，提高方法適用性，俾使公告之檢測方法更能符合實際運作現況。爰依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條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十條第三項研訂方法內容。
